
附件1
第七届湖北省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大赛
推报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赛会单位
	项目大赛名额
	公益创业赛名额
	序号
	赛会单位
	项目大赛名额
	公益创业赛名额

	1
	武 汉
	10
	3
	11
	咸  宁
	5
	1

	2
	黄 石
	5
	1
	12
	随  州
	3
	1

	3
	十 堰 
	8
	2
	13
	恩  施
	5
	1

	4
	襄 阳
	8
	2
	14
	仙  桃
	2
	1

	5
	宜 昌
	8
	2
	15
	天  门
	2
	1

	6
	荆 州
	8
	2
	16
	潜  江
	2
	1

	7
	荆 门
	4
	1
	17
	神农架
	1
	1

	8
	鄂 州
	3
	1
	18
	省直机关团工委
	10
	3

	9
	孝 感
	5
	1
	19
	省企业团工委
	5
	1

	10
	黄 冈
	5
	1
	20
	省金融团工委
	3
	1

	其他
单位
名额
分配
	1.团组织关系在团省委的企事业单位（含省税务团工委、省住建系统团工委、省司法厅团委）可以推报3个项目（其中公益创业赛项目不超过1个）;
2.团组织关系在团省委的部（委）属高校团委可以推报4个项目、省属本科院校可以推报3个项目、高职院校可以推报2个项目（其中公益创业赛项目不超过1个）。相关高校有独立学院的，每所学校可增加2个项目（其中公益创业赛项目不超过1个）；
3.主办单位可直接推报不超过3个项目（其中公益创业赛项目不超过1个），承办和协办单位可直接推报不超过2个项目（其中公益创业赛项目不超过1个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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